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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版序 

稅法學研究，近年來蓬勃發展，不斷有許多新學者專家加入研究行

列，而逐漸呈現豐碩研究成果。加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後，財政部

及各級稽徵機關課稅觀念也開始重視納稅者權益保護，以確保課稅合法

性與合理性，實現稅捐正義，尤其近年來行政法院落實租稅法理之優良

裁判也大量增加，對於促進我國現代稅捐法治之革新，著有貢獻，整體

稅捐法治朝向合理化發展方向，值得財稅法學界肯定。 

然而，我國稅捐法制仍存在不少爭議問題，如何合理解決，仍需要

各界集思廣益，尤其有賴財稅法學者專家繼續研究，甚至必須借助於國

外進步國家租稅法制與判例學說理論，以掌握其中課稅法理及正當性，

才能實行「良法善治」，保障納稅者權益，實現稅捐正義。 

本書即主要參考德國、日本（乃至部分美國）稅捐立法例及其判例

學說理論，以系統化方式，體系解析國內稅法問題，期能幫助初學稅法

者有效能的研究稅法，掌握其中之理論精華。 

本書研究方法論，一方面採取法理學之「價值法學理論」，探討課

稅正當性，同時採取「自然法學」立場，從事件本質的合理性（課稅之

道理或事理），分析稅法問題。最後從「利益法學理論」觀點，進行徵

納雙方之利益衡量，期能兼顧徵納雙方利益，公正課稅。此即作者主張

之「王道法學理論」研究方法（「天、地、人」三合一之研究方法）

（參見作者著，法理學，第二版，2018年）。 

本書於2016年2月第二版出版後，所得稅法以及營業稅法均有相當大

幅度之修正，相關解釋函令亦有大量更新，包括薪資所得課稅新制、營

利所得課稅、有限合夥課稅、國際租稅課稅問題、電子商務課稅等重大

課稅問題，均有重大變革，為能配合最新法令內容，並豐富其相關理

論，爰進行修正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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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 

全體國民均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課稅案件是每年大量反覆發生，

以獲得國家財政收入，支應國家公共任務之財政需要。在課稅過程中，

難免發生認事用法不當之情形，因此，稅務訴訟案每年都占國內行政訴

訟實務案件之最大宗，值得法學界關心。 

有關稅法問題，在租稅法理上應如何處理，較為妥當，值得探討。

以往國內稅法學理論研究，較偏重稅法總論之問題探討，至於稅法各論

問題，則相對研究較少，尤其對於稅法各論進行系統化與體系化之分析

研究，尚不多見，而仍有進一步探討必要。 

本書有鑑於此，特別針對稅法學上重要領域，包括各項稅捐種類之

性質及其正當性法理基礎、所得稅法及營業稅法等基本問題，進行體系

化分析研究，期盼能為國內稅法學研究發展，作出適當貢獻。 

本書主要介紹德國及日本稅法學說實務見解，兼及於部分美國稅法

學說實務見解，並以之作為符合事件本質合理性要求之「法理」，據以

對於所得稅法及營業稅法各項問題，進行解析詮釋，期盼從「事件本質

合理性」觀點，探討稅法上各項問題。因此，並未全盤受到現行稅捐法

令規定之拘束。 

本書惠蒙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公法組同學王映人、廖柏威、  

楊逸政、張菡容、倪立晏、吳佳樺、徐晟芬等人熱心參與研討，並經 

蔣瑞琴律師及黃麗蓉律師協助校對以及蒐集資料，讓本書品質得以提

升，特表謝忱。又惠蒙元照出版公司相關編輯同仁協助編輯校對，備極

辛勞，謹此致謝。 

本書內容仍有精進空間，留待日後繼續改善，謹請各方賢達及稅法

學愛好者共同雅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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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

導  論 

壹、稅捐種類的建制原則 

一、概 說 

稅捐又稱租稅，以支應國家公共財政需要使用。依據《康熙字

典‧禾部‧七》對於「稅」之解釋，引用《周禮‧天官‧司書》

「凡稅斂，掌事者受法焉。」《前漢‧食貨志》：「有賦有稅。稅

謂公田什一，及工商虞衡之入也。賦共車馬甲兵，士徒之役，充實

府庫，賜予之用。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，天子奉養，百官祿食，

庶事之費。」 

我國自古以來，即重視稅制合理化。例如孟子盡心上篇曰：

「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斂，民可使富也。」道德經第七十五章貴生

章：「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」、「荀悅曰。古者什

一而稅。以為天下之中正也。今漢民或百一而稅。可謂鮮矣。然豪

彊（強）富人。占田逾侈。輸其賦太半。官收百一之稅。民收太半

之賦。官家之惠。優於三代。豪強之暴。酷於亡秦。是上惠不通。

威福分於豪強也。今不正其本。而務除租稅。適足以資富強。」1主

張應經由合理稅捐負擔，以平均社會財富，避免貧富懸殊。 

依據官方統計，我國賦稅負擔率（Tax-to-GDP ratios）（即賦稅

收入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，包含社會安全捐2），約在18%至20%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史書東漢《前漢紀》《孝文皇帝紀下》篇， https://ctext.org/all-texts/zh?filter 

=424694，瀏覽日期：2019年12月24日。 
2  我國社會安全捐之編算，以OECD稅收分類及解釋性指南作為依循準則。依據

OECD標準界定之我國社會安全捐統計範圍包含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公教人員保

險、農民健康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、軍人保險、國民年金保險、軍公教人員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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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間起伏，2015年至2017年分別為18.6%、19.5%及18.8%3。財政部

認為與歐美先進國家比較4，我國的平均國民稅捐負擔率，不但在已

開發國家中屬較低者，縱使與亞洲國家相比仍然是比較低，我國的

納稅人與國際間相比，所負擔的稅負其實並不算重5。 

在此所謂「國民稅捐負擔率」係指政府賦稅收入占國民生產毛

額的比率，或政府賦稅收入占國民所得比率，是用來衡量一國國民

租稅負擔輕重的標準，比率愈高，表示國民稅捐負擔就愈重6。稅捐

負擔率高低不代表政府財政良窳及國際競爭力高低，稅捐負擔率之

重要性不在於高低，而在於是否合理並能切合國家整體建設及經濟

發展需要7。 

在稅捐國家中，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，主要應仰賴稅捐，而非

其他財政收入。依據2011年政府統計，我國政府財政收入來源主要

有稅、費、捐、債四項，稅每年約1.6兆元（2018年增為2.3兆元），

費（ 各 項 社會 保 險 費用 ， 統 稱為 「 社 會安 全 捐 」） 每 年 約1兆元

（2017年增為1.1322兆元8），捐（菸品健康捐、公益彩券社會福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撫卹基金（新制）、勞工退休基金（新制）、勞工退休基金（舊制）、私立學校

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等共11項保險及退休基金。2019年5月13日財政部新

聞稿，自本（108）年起創編並按年發布「社會安全捐」統計，95年至106年編算

結果預定於6月17日公布，https://www.mof.gov.tw/singlehtml/384fb3077bb349ea973 

e7fc6 f13b6974?cntId=statdot84060，瀏覽日期：2020年2月13日。 
3  參見財政部稅務入口網，稅務小常識，國民租稅負擔之說明，https://www.etax.nat. 

gov.tw/etwmain/web/ETW118W/CON/417/5792586571079918315?tagCode=，瀏覽日

期：2019年12月22日。 
4 OECD國家在2017年平均稅捐負擔率為34.2，如與其他國家租稅負擔率比較，我國

18.8，南韓26.9，美國27.1，法國46.2，德國37.5，日本（2016年）30.6（OECD 

Revenue Statistics 2018, p. 20, https://doi.org/10.1787/rev_stats-2018-en，瀏覽日期：

2020年2月13日）。 
5 同註3。 
6 同註3。 
7 2011年10月25日財政部賦稅署新聞稿，關於財政部就我國租稅負擔率等之說明，

http://www.dot.gov.tw/dot/home.jsp。 
8  2019年5月13日財政部新聞稿，95年至106年我國社會安全捐統計，https://www. 

mof.gov.tw/singlehtml/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?cntId=statdot84061，瀏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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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）每年約600億元，並適時視需要「舉債」支應9。 

由於稅捐是無對待給付的金錢負擔，人民對於開徵新稅目或加

重稅捐負擔，通常無法加以支持，因此，政府有關機關容易將稅捐

負擔，轉化成以其他公課名義，尤其受益負擔方式課徵，以爭取人

民支持。 

二、有關稅捐種類（稅目）之建置基本要求 

一般認為有關稅捐種類（稅目）之建置原則，應符合經濟的合

理性以及法治國家原則之合理性要求，具體言之，應符合下列四項

要求10： 

正義（公平）與效率 

稅捐合理性的前提，首先必須建立在符合正義的基礎上。一項

不公不義的稅目，違反法治國家原則，不符合憲法人權保障之要

求，縱然該項稅目符合其他課稅的理想因素，例如稅源豐富又便於

徵收，仍不應採取。蓋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」國家課稅收入也

應以符合憲法的手段為之，不得以違憲的課稅方法獲得財政收入。

釋字第696號解釋理由書即指出：「立法者得經由改進稽徵程序等方

式，以減少稽徵成本，而不得以影響租稅公平之措施為之。至於維

持財政收入，雖攸關全民公益，亦不得採取對婚姻與家庭不利之差

別待遇手段。」 

有關稅捐正義之最重要指標，應為稅捐平等原則，亦即課稅應

符合量能課稅原則，相同的經濟上事實關係，應負擔相同的稅捐，

其中維持課稅的中立性要求，不僅符合稅捐平等原則，也可以符合

提高經濟上效率的要求，因為課稅要求對於納稅人從事經濟活動之

決定，保持中立性，以確保公平競爭11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2020年2月13日。 
9 2011年10月25日財政部賦稅署新聞稿，關於財政部就我國租稅負擔率等之說明，

http://www.dot.gov.tw/dot/home.jsp。 
10 Tipke/Lang, Steuerrecht, 21. Aufl., 2013,§7 Rz. 5 ff. 
11 Tipke/Lang, Steuerrecht, 21. Aufl., 2013,§7 Rz. 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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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捐的負擔原則上應保持中立性（Wettbewerbsneutralität）的原

則，亦即不應變更營業的公平競爭關係。如果對於競爭同業課以不

公平的稅負，而違背平等原則時，則亦違反競爭的中立性。稅捐中

立性原則也要求對於稅捐之課徵，不應影響私經濟部門（消費者及

生產者）從事經濟活動之經營決策，避免影響私經濟部門的資源配

置。包括企業組織形式、銷售流程長短等12。競爭中立性的侵害，如

果具有合乎事理的理由時，其雖然違反憲法第7條之平等權規定，但

可依據憲法第23條規定加以正當化時，則仍為法之所許。 

稅源豐富（包括彈性） 

稅捐以獲得財政收入為目的，故稅目之選擇，應能獲得廣大財

源，最為理想。 

然而在此應注意課稅僅能「參與分享」國民之經濟活動成果，

而不應採取國庫主義觀點，無視於納稅人之經濟上負擔能力，否認

稅捐體系對於經濟上之影響作用，甚至於殺雞取卵，動搖納稅人賴

以從事經濟活動之根本，導致妨礙經濟成長。因此德國稅法學者

Johanna Hey教授主張應使稅捐體系彈性化（Flexibel），儘可能在不

修改稅法的情況下，能夠讓稅捐體系回應經濟狀態之變動，因為政

治上之紛擾，導致要修法符合經濟上變動之環境需要，經常是不可

能的任務。因此，學者有主張應可建立「課稅要件之彈性化」（sog. 

built-in-flexibility），亦即使稅捐收入可以在無庸修法之下，配合景

氣調整，而發揮穩定景氣作用13。 

非顯著性（包含便利性） 

所謂非顯著性，是指人民對於其稅捐負擔並無感覺或極少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在財政學上，稅捐中立性原則，是指要求稅捐之課徵不應改變財貨或勞務的相對

價格，避免扭曲市場經濟最適資源配置，及發生政府所收稅收之貨幣價值，遠低

於人民因為納稅所產生不快樂感覺之貨幣價值，而產生「損失」的情形。此一損

失，在財政學上亦稱為租稅的無謂損失、超額負擔或福利成本（徐偉初、歐俊

男、謝文盛，財政學，2005年，頁317以下）。 
13 Johanna Hey in: Tipke/Lang, Steuerrecht, 21. Aufl., 2013,§7 Rz. 9.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4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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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，例如間接消費稅（營業稅等），稅捐負擔已經隱藏的內含在銷

售價格中，而在消費活動過程中，即已被課稅，買受人通常較無感

覺稅捐負擔，故不具顯著性，且具有便利性。反之，在直接稅以及

採取累進稅率的所得稅，人民感覺稅捐負擔特別強烈，而具有顯著

性。 

可行性（或實用性）：包括明確性、透明性、簡單性、 
廉價性 

稅制對於徵納雙方均應具有可行性及實用性，課稅要件應當簡

單明瞭，體系分明，讓人民容易理解，使租稅負擔透明化，並且徵

收稅捐的成本費用應儘量降低，提高其成本效益14。 

三、檢 討 

上述四項稅捐的合理性因素，其中正義以及稅源豐富，可歸屬

於「實質的合理性」；而非顯著性以及可行性，則可歸類為「形式

的合理性」。直接稅例如所得稅，比較能實現量能負擔的公平課稅

原則，而且稅源也豐富。但相對的讓納稅人明顯感受稅捐負擔的痛

苦，缺乏非顯著性；也因計算複雜，不夠透明簡便，而欠缺實用性。 

反之，間接稅例如營業稅，則具有非顯著性、實用性，且稅源

也豐富，但因間接稅轉嫁給消費者負擔，卻無法考量消費者個人的

經濟上負擔能力情況，比較不符合量能課稅之稅捐正義要求，因

此，在某種程度上，以犧牲稅捐正義為代價15。雖然如此，間接稅連

結所得及財產之使用（消費行為），仍可適度表彰其經濟上負擔能

力，只是應特別注意對於基本生存權所需貨物或勞務之消費使用，

應減輕課稅（例如各國對於醫療服務，通常給予減免營業稅之措

施），以保障人民身體健康之基本生存權利16。 

在法治國家中，間接稅可能侵蝕稅捐正義的基本要求。而在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Tipke/Lang, Steuerrecht, 21. Aufl., 2013,§7 Rz. 12 ff. 
15 Tipke/Lang, Steuerrecht, 21. Aufl., 2013,§7 Rz. 16. 
16 Tipke/Lang, Steuerrecht, 21. Aufl., 2013,§3 Rz. 70.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4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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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稅，由於其較能實現稅捐正義，又稅源豐富，故傳統上認為屬於

最 理 想 之 稅 制 ， 學 者 有 尊 稱 之 為 「 諸 稅 之 女 王 」 （ Königin der 

Steuern）17。 

然而我國所得稅法，主要稅收仰賴對於薪資所得者之勞動所得

之課稅18，對於資本利得之所得，則基於國際間租稅競爭考量，為獎

勵投資、吸引外資等因素，從輕課稅，加上海外所得也僅按照基本

稅負（稅率20%）課稅，導致富有之人的資本所得，並未能充分加以

掌握課稅，甚至安排成海外所得而減免稅捐。又在財產稅，不動產

持有相關地價稅以及房屋稅之稅負也相對偏低19（導致有利於房地產

之炒作），不動產移轉之土地增值稅，也無法漲價歸公20，因此，所

得稅法以及不動產之財產稅制，也並無法真正徹底的反映量能課稅

原則。 

由於各種稅目，通常無法兼顧上述稅捐的形式合理性以及實質

的合理性，而無法滿足上述稅捐種類建制的四項基本要求，因此，

學者指出多元化的「多種稅制體系」（Vielsteuersystem）才是理論

上最好的稅制，因為這樣各種不完美的稅捐種類組合結果，可以發

揮截長補短的相互彌補作用。有關「稅捐的混亂」或稅法欠缺秩序

導致不合理現象，並不是來源於其實現稅捐正義以及稅源豐富但同

時相對較為複雜而欠缺實用性、並讓人明顯感受稅捐負擔的情形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
 Tipke/Lang, Steuerrecht, 21. Aufl., 2013,§7 Rz. 16. 
18 依據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97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資料，薪資所得占各類

所得合計數比例為71.14%，薪資所得應納稅額占全部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比例

51.02%，薪資所得者之租稅負擔相對占主要部分（2011年1月5日財政部賦稅署新

聞稿，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1236&ctNode=407）。 
19 99年度全國公告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僅21.96%，地價稅稅收630億元，房屋稅

稅收582億元，分別占地價總額及房屋現值總額1.07%及1.57%，推估該二稅目稅收

占市價百分比約為地價稅0.23%及房屋稅0.31%，與其他國家比較（美國1%～4%，

日本1.4%），相對偏低（2011年10月25日財政部賦稅署新聞稿，關於財政部就我

國租稅負擔率等之說明，http://www.dot.gov.tw/dot/home.jsp）。 
20 99年度全國課徵之土地增值稅稅收733億元，稅收占土地漲價總額百分比為

21.9%，稅收占市價百分比為17.3%（2011年10月25日財政部賦稅署新聞稿，關於

財政部就我國租稅負擔率等之說明，http://www.dot.gov.tw/dot/home.jsp）。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4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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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毋寧是主要在於其課稅完全無法符合上述四項基本要求，亦即其

課稅導致不正義的結果，又以具有顯著性以及欠缺實用性為代價的

情形，才是其問題之根源21。 

四、稅捐種類構造、稅目種類以及稅收情形 

有關稅捐種類以稅捐客體加以分類，如參考德國學者Tipke/Lang

教授之見解，可以表列如下： 

針對所得及財產之課稅       針對所得及財產之利用之課稅

市場所得 
綜合所得稅 

營所稅 
土地增值稅 

稅捐 

財產移轉 
遺產稅 
贈與稅 

財產 
房屋稅 
地價稅 

營業稅 
特別交易稅 

特別使用及消費稅 

針對經濟財產增加 針對財產狀態 針對消費或交易 
 

資料來源：本圖表資料主要參考自：Tipke/Lang, Steuerrecht, 20. Aufl., 2010,

§8 Rz. 29. 

 

我國稅目種類如加以區分，可表列如下（財政收支劃分法第8條

及第12條）： 

國 稅 

一、所得稅。 

二、遺產及贈與稅。 

三、關稅。 

四、營業稅。 

五、貨物稅。 

六、菸酒稅。 

七、證券交易稅。 

一、所得稅總收入40%、營業稅總收

入減除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

獎 金 後 之 40% 及 貨 物 稅 總 收 入

10% ， 應 由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直 轄

市、縣（市）及鄉（鎮、市）。 

二、遺產及贈與稅，應以在直轄市徵

起之收入50%給該直轄市；在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

 Tipke/Lang, Steuerrecht, 21. Aufl., 2013,§7 Rz. 17.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4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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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期貨交易稅。 

九、礦區稅。 

 

徵 起 之 收 入 80% 給 該 市 ； 在 鄉

（鎮、市）徵起之收入80%給該

鄉（鎮、市）。 

三、菸酒稅，應以其總收入80%按人

口比例分配直轄市及臺灣省各縣

（市）；2%按人口比例分配福建

省金門及連江二縣。 

直轄市及縣

（市）稅 

一、土地稅，包括下列

各稅： 

 地價稅。 

 田賦。 

 土地增值稅。 

二、房屋稅。 

三、使用牌照稅。 

四、契稅。 

五、印花稅。 

六、娛樂稅。 

七、特別稅課。 

土地增值稅，在縣（市）徵起之收入

20% ， 應 繳 由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各 縣

（市）。 

 

2018年度我國全國稅收淨額表 

稅收類別 單位：千元 

總 計 2,386,944,903（2兆3千8百69億餘元） 

一、稅課收入 
國 稅 

1,638,783,873（1兆6千3百87億餘元） 

 

關 稅 120,056,787（1千2百億餘元） 

所得稅 1,077,079,297（1兆0千7百70億餘元） 

營利事業所得稅 567,944,689（5千6百79億餘元） 

綜合所得稅 509,134,609（5千0百91億餘元） 

遺產及贈與稅 31,824,830（3百18億餘元） 

遺產稅 21,378,098（2百13億餘元） 

贈與稅 10,446,732（1百04億餘元） 

營業稅 415,408,541（4千1百54億餘元） 

貨物稅 180,111,430（1千8百01億餘元）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4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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